上海海事大学后勤中心日常修缮改造工程施工监理项目询价要求

附件一：询价要求

报价须知

工程概况

项目概况、投标人资质要求、报价要求等详见询价公告。
监理工程是后勤中心负责的日常修缮改造工程。单个监理费用超出20万的项目不在本次询价范围，且部分规模较大或短期内集中实施的项目，学校有权单独委托其他监理单位。
根据学校往年日常修缮改造工程数据统计，每年约有日常修缮改造工程120项，预算或合同总金额约500万元。
另根据学校往年暑期专项修缮工程数据统计，每年约有专项修缮工程约40项，预算或合同金额约800万元。

报价文件的递交
1、请各报价单位在2020年11月30日上午11：00前，将盖章签字后的“响应文件”（包括商务和技术部分，详见附件一响应文件要求和附件二报价表格），以及需提交的相关资料以扫描件方式发送至我校报价专用邮箱，邮箱地址：gcxj@shmtu.edu.cn；报价邮件标题须用如下格式：GC-XJ-2020033+公司名称。

评标

本次询价工作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询价工作小组根据报价单位提交报价文件的商务及技术部分对各报价单位进行打分评审，推荐排序第一名为中标人。

询价小组必须公平、公正、客观，不带任何倾向性和启发性；不得向外界透露任何与项目有关的内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影响询价的正常进行； 
评分标准如下：
	项 目
	评审标准
	分值

	报价（50）
	招标人设定投标控制价上限，超出控制价上限的按废标处理。 
报价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询价文件要求且费率（报价）最低的为基准（报价）费率，其报价分为满分，其他响应单位的报价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报价得分=（基准（报价）费率/投报（报价）费率）*权重。
报价得分最低不得于40分。
	50

	监理工作大纲和实施细则（45）
	总监理工程师监理工作经历、总监理工程师资历、工作业绩
	10

	
	监理方案的内容是否全面、是否结合工程实际
	5

	
	驻场项目监理机构人员数是否符合项目需求，专业分工是否齐全，各专业监理负责人工作经历、监理资历及相关资格证书
	10

	
	质量、进度、造价、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等控制措施
	15

	
	对项目特点、难点及重点的分析是否透彻；是否能提供有效的技术建议
	5

	业绩（5）
	近三年类似工程业绩（需提供合同复印件或中标通知书），每个项目1分，累计到5分为止。
	5

	合 计
	
	100


合同授予与签订

1、询价人选定承包商并审批通过后，向承包商签发《中标通知书》。

2、选定的承包商不得向他人转让成交项目，也不得将成交项目分别向他人转让，否则，将按承包商违约情况处理。

3、如承包商不按发包方规定时间、地点等要求签约或拒签合同，则按承包商违约处理，发包方将取消该成交决定。

4、若确定的承包商放弃成交资格或证明其无能力履行合同，发包方有权取消该成交决定，并有权将该项目授予下一个成交候选人或重新组织询价。
其他 

1）甲方按合同规定审查无误后向乙方支付监理费；监理费按合同约定支付方式进行支付。

2）工程费用支付的有关规定和手续问题由上海海事大学负责解释。。
技术要求

监理人员要求

1、总监理工程师的资格条件

总监理工程师必须为投标人本单位工作人员，持有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相关专业为  房屋建筑工程 ，有承担过相似工程项目的实践经历。拟派的总监理工程师在合同期间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更换。

2、项目驻场监理机构人员的资格条件

驻现场项目监理机构人员至少配备专业监理  1  名，土建专业或机电安装专业，土建专业优先考虑，既有土建专业又有机电安装专业证书的评审加分，拟派驻场人员同时还必须是安全监理，有相应证书，也可另外增派安全监理。专业监理及安全监理必须持有国家规定的岗位证书，且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并附相关证明资料。驻场期间，以上监理人员必须每天到场，如未达到驻场要求，按照每人每天  1000元  进行处罚。
各专业监理人员须具有省（直辖市）级建设系统的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并具备相应的监理工作经历，材料见证取样人员必须具有有效的工程试验材料见证资格证书。
3、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安全监理）工程师如有业绩不实或挂靠，招标人有权要求撤换，直至要求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负责赔偿；

4、在监理服务期限内，项目监理机构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项目监理机构人员未经招标单位书面批准不得随意调换。入围单位应当按照投标承诺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总监理工程师。在监理合同履行中，确需变更的，招标人或中标人提出总监理工程师变更要求，应提交相关书面证明，并经招标人同意后，方可变更或重新招标。所更换总监必须注册在本单位，且不得低于合同约定的总监条件。专业监理工程师需要调整时，总监理工程师应书面通知招标人和施工总承包人。
监理工作实施要求

1．监理工作目标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1质量控制目标：质量一次合格率100％，满足国家、上海工程验收质量标准。

1.2进度控制目标：按期完成施工节点目标，确保在规定的总工期内完成竣工。

1.3造价控制目标：对变更的实施情况进行记录，对工程量进行签认。

1.4安全文明管理目标：确保工程无重大安全事故，须符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以及《关于实施建设工程安全监理的指导意见》（沪建建管第170号文）等的相关要求。

1.5合同管理目标：完成本项目的合同跟踪管理及协助委托人处理相关索赔事宜。

1.6信息管理目标：提供齐全的各类项目管理报表和签单、采集建筑物图像资料等，督促施工单位整理好工程技术资料归档。

2．监理组人员的要求

2.1监理组人员的资格条件：见上述要求；

2.2监理组人员的数量和专业配备应满足本项目工程监理的需要；

2.3监理组人员应按照工程需要按期进场到位开展工作；

2.4中标人投标时的监理组人员未经招标单位书面批准不得随意调换，若自行更换或撤离，将按照监理合同约定处理；

2.5中标人投标时的总监理工程师或总监理工程师代表如有不尽其职或挂靠，招标人有权要求撤换，直至要求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负责赔偿；

2.6在监理服务期限内，项目监理组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中标人可根据工程进展和业务需要，对项目监理机构人员作出合理调整。但更换现场监理人员，应以相当资格与技能的人员替换,并经招标人的同意方能实施。其中，更换总监理工程师须提前7日向招标人书面报告，经招标人书面同意后方可更换,并办妥相应的变更手续。

3．施工阶段的监理工作具体内容

3.1质量控制

3.1.1熟悉施工图，参加设计交底会议，提出相关建议或意见

3.1.2审查和批准施工组织设计，核实并签发施工必须遵循的设计要求、采用的技术标准、技术规程规范等质量文件；

3.1.3检查施工许可等手续的办理情况，向委托人提交检查报告；

3.1.4审查工程开工条件，检查施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3.1.5复核和审查施工单位、分包单位以及材料、设备、构配件等供应单位的资格及发包手续、备案情况等；

3.1.6审批工程项目单位工程、分部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划分，并依据监理规划分析、调整和确定质量控制重点、质量控制工作流程和监理措施，制定质量控制的各项实施细则、规定及其它管理制度；

3.1.7检查督促承包人建立健全适合于本工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能切实发挥作用，督促承包人进行全面质量管理工作；

3.1.8协助委托人移交与项目施工有关的测量控制网点；审查承包人提交的测量实施报告，并依据监理规范要求检查和复合有关测量成果；

3.1.9审查承包人自建的试验室或委托试验的试验室；审查批准承包人按合同规定进行的材料、工艺试验及确定各项施工参数的试验；

3.1.10审查进场工程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及施工承包人按有关规定进行的试验检测结果。必要时，监理人可按合同约定进行一定数量的抽样检测试验；

3.1.11施工质量进行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在加强现场管理工作的前提下对重要部位、隐蔽工程和关键工序应采取旁站监理；对施工质量情况及时做好记录和统计工作，对发现质量问题的施工现场及时进行拍照或录相；

3.1.12组织或参与质量事故的调查，审批事故处理方案，并监督质量事故的处理；

3.1.13组织并主持定期或不定期的质量检查会和分析会，分析、通报施工质量情况，协调有关单位间的施工活动以消除影响质量的各种外部干扰因素；

3.1.14对工程项目的检验批、分部分项工程、单位工程等及时进行施工质量验收和质量评定工作；

3.1.15审查竣工资料，协助委托人组织竣工预验收；

3.1.16参与委托人组织的竣工验收，提交质量评估报告；

3.2进度控制

3.2.1熟悉招标文件和合同文件中有关进度的条款；

3.2.2审核、分析各投标单位的进度计划；

3.2.3审核施工总进度计划，并在项目施工过程中控制其执行，必要时，及时调整施工总进度；

3.2.4审核项目施工各阶段、年、季、月度的进度计划，并控制其执行，必要时作调整建议；

3.2.5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必要时采用用计算机进行进度计划值与实际值的比较，每月、季、年提交各种进度控制报告。

3.3造价控制

3.3.1对工程实际进度情况作好完善的记录和必要的签证；

3.3.2对工程的修改、变更以及返工等情况作好完善的记录和必要的签证；

3.3.3对与工程有关的措施等作好完善的记录和必要的签证；

3.3.4参与审核及处理各项施工索赔中与资金有关的事宜。

3.4安全文明生产监督管理

3.4.1审核施工安全专项方案、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安全保证体系；

3.4.2督促施工单位履行施工安全、文明保障义务；

3.4.3组织工地安全检查；

3.4.4协助制订项目委托人方的应急措施；

3.4.5协助处理安全事故；

3.4.6督促施工单位组织工地卫生及文明施工检查；

3.4.7督促施工单位协调处理工地的各种纠纷；

3.4.8督促施工单位组织落实工地的保卫及产品保护工作。

3.5合同管理

3.5.1协助委托方处理有关索赔事宜，并处理合同纠纷；

3.5.2进行各类合同的跟踪管理并定期提供合同管理的各种报告。

3.6信息管理

3.6.1进行各种工程信息的收集、整理、存档，尤其是建筑物建设前、中、后期的各种图像资料；

3.6.2定期提供各类工程项目管理报表；

3.6.3建立工地例会制度,并做好会议记录；

3.6.4督促各施工单位整理工程技术资料。

3.6.5 每周一提供上周监理周报，包括以上主要内容。如未提供或未按时提供，则按照每次500元进行处罚。

报价文件的内容：

报价文件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商务部分：

1.1报价单；

1.2投标人营业执照（加盖投标人公章）；

1.3资质证书（加盖投标人公章）；

1.4类似项目的合同复印件；

1.5监理组人员的基本情况和业绩。

2.技术部分：（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2.1工程概况；

2.2监理工作内容和范围和目标；

2.3监理依据；

2.4监理工作程序及流程；

2.5监理资料的提供；

2.6针对本工程特点、难点、重点制定的质量、进度、造价控制以及安全文明、合同、信息管理、建筑节能等的具体监理措施；

2.7对本工程的合理化建议；

2.8须旁站监理的重要部位、工序清单；

2.9选用的测量仪器、检测设备配备与方法。



